附件3-1
评分表（蔬菜）
	内容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农业经营主体 5分
	储备单位为农业经营主体得3分。
	

	
	是龙头企业或示范合作社的得2分。
	

	冷链仓储15分
	自有冷链仓储设施得5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

	
	冷链仓储设施（自有或租赁）库容量为500立方的得基础分5分，每增加500立方得0.5分，直至满分10分。
	

	零售终端或销售渠道 10分
	有1个零售终端或销售渠道得基础分5分，每增加1个得1分，直至满分10分。
	

	稳定的生产基地或采购渠道15分
	有1个稳定的生产基地或采购渠道得基础分1分，每增加1个得1分，直至5分。
	

	
	被认定为武汉市“菜篮子”生产保供基地、武汉都市圈粤港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基地得3分；同时被认定为武汉市“菜篮子”生产保供基地和粤港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基地得5分。
	

	
	在武汉都市圈城市的合作基地被认定为武汉都市圈“菜篮子”生产保供基地的得5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

	运输车辆
10分
	自有或租赁运输车辆5台得基础分5分，每增加4台得1分，直至满分10分。
	

	保供人员10分
	保供人员20人得基础分5分，每增加5人得1分，直至满分10分。
	

	质量安全15分
	有质量安全检测管理制度得3分。
	

	
	有检测室得3分。
	

	
	建立质量安全管理档案，记录内容完整、真实，提供2年来每月抽检记录得3分。若产品出现质量安全问题则不得列为储备单位。
	

	
	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得3分。
	

	
	储备产品获得绿色食品，或有机食品，或农产品地理标志认定得3分。
	

	年交易额
5分
	年交易额达到2000万元得基础分2分，每增加1000万元得1分，直至满分5分。
	

	企业信用
5分
	近两年经营活动中无失信记录和农产品行政处罚记录得5分，若有失信记录或行政处罚记录则不得列为储备单位。
	

	农产品品牌 5分
	储备产品获全国、省级、市级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的，分别得5分、4分、3分。
	

	公益活动 5分
	参加公益活动3次得基础分2分，每增加1次得1分，直至满分5分。
	

	合计
	



附件3-2
评分表（鲜蛋）
	内容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农业经营主体5分
	储备单位为农业经营主体得3分。
	

	
	是龙头企业或示范合作社的得2分。
	

	经营门店和冷链仓储10分
	有1个固定的经营门点或流通渠道得基础分3分，每增加1个得1分，直至5分。
	

	
	自有冷链仓储设施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冷链仓储设施（自有或租赁）库容量1000立方得基础分1分，每增加500立方得0.5分，直至3分。
	

	生产基地10分
	被认定为武汉市“菜篮子”生产保供基地或粤港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基地得3分；同时被认定为武汉市“菜篮子”生产保供基地和粤港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基地得5分。
	

	
	在武汉都市圈城市的合作基地被认定为武汉都市圈“菜篮子”生产保供基地的得5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

	存笼规模 15分
	年设计存笼规模达到10万只得基础分10分，每增加5万只得1分，直至满分15分。
	

	运输车辆
10分
	运输车辆2台得基础分5分，每增加2台得1分，直至满分10分。
	

	保供人员10分
	保供人员10人得基础分5分，每增加4人得1分，直至满分10分。
	

	生产设备
5分
	有生产设备得基础分3分，设备齐全、信息化程度高得满分5分。
	

	环境保护
5分
	粪污处理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得5分。
	

	疫病防控
5分
	有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得3分。
	

	
	有完善的防疫制度、完善的养殖档案得2分。
	

	饲料和兽药等投入品 5分
	规范使用饲料和兽药等投入品，无采购和使用违禁药品情况得5分。如有采购和使用违禁药品情况则不得列为储备单位。
	

	质量安全
5分
	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得3分。若产品出现质量安全问题则不得列为储备单位。
	

	
	主营产品获得绿色食品，或有机食品，或农产品地理标志认定的得2分。
	

	企业信用
5分
	近两年经营活动中无失信记录和农产品行政处罚记录得5分，若有失信记录或行政处罚记录则不得列为储备单位。
	

	农产品品牌 5分
	储备产品获全国、省级、市级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的，分别得5分、4分、3分。
	

	公益活动 5分
	参加公益活动3次得基础分2分，每增加1次得1分，直至满分5分。
	

	合计
	



附件3-3
评分表（鲜鱼）
	内容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农业经营主体 5分
	储备单位为农业经营主体得3分。
	

	
	是龙头企业或示范合作社得1分。
	

	
	生产基地符合《武汉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暨水产养殖“三区”划定方案（2018—2030年）》要求得1分。
	

	生产基地 20分
	自有精养鱼池养殖面积达到200亩得基础分10分，每增加100亩得1分，直至15分；或高效设施渔业养殖面积达到5000平方得基础分5分，每增加500平方得1分，直至10分。
	

	
	被认定为“菜篮子”生产保供基地或粤港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基地得3分；同时被认定为“菜篮子”生产保供基地和粤港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基地得5分。
	

	
	在武汉都市圈城市的合作基地被认定为武汉都市圈“菜篮子”生产保供基地的得5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

	养殖产量 15分
	基地水产品年产量20万斤得基础分5分，每增加5万斤得1分，直至8分。
	

	
	草鱼、鳊鱼、花鲢等养殖品种存塘量占80％得基础分4分，每增加3%得1分，直至7分。
	

	零售终端或销售渠道 10分
	有1个经营门点或流通渠道得基础分7分，每增加1个得1分，直至10分。
	

	保供人员15分
	捕捞、运输、销售等保供人员20人得基础分10分，每增加5人得1分，直至15分。
	

	水产养殖投入品5分
	规范使用水产养殖投入品，无采购和使用违禁药品等情况得5分。如有采购和使用违禁药品情况，则不得列入储备单位。
	

	质量安全10分
	建立水产养殖“三项记录”档案，内容完整、真实得5分。
	

	
	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得5分。如有水产品质量安全抽检不合格情况则不得列入储备单位。
	

	环境保护
5分
	池塘养殖或设施渔业开展养殖尾水治理，养殖尾水实现达标排放或循环利用得5分。
	

	企业信用
5分
	近两年经营活动中无失信记录和农产品行政处罚记录得5分，若有失信记录或行政处罚记录则不得列为储备单位。
	

	农产品品牌5分
	储备产品获全国、省级、市级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的，分别得5分、4分、3分。
	

	公益活动 5分
	参加公益活动3次得基础分2分，每增加1次得1分，直至满分5分。
	

	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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